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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义 

本预案中，除非文义载明，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： 

公司、本公司、发行人、

茂硕电源 
指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本次发行、本次非公开

发行 
指 

本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方式，向顾永德、秦传君、

方吉槟、罗宏健、肖明及陈曦等不超过 10 名的特

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行为 

本预案 指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

本协议、股份认购协议 指 
上市公司与各认购对象分别签署的《附条件生效

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》 

定价基准日 指 
茂硕电源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

决议公告日 

募集资金 指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

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A 股 指 
每股面值人民币 1.00 元、以人民币认购交易的本

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

MW 指 兆瓦，功率单位，1MW=1,000,000W  

GW 指 吉瓦，功率单位，1GW=1,000MW  

元、万元 指 人民币元、人民币万元 

注：本预案中，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，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

五入造成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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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.568 亿元（含发行费用），扣

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计划投资于以下项目： 

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（万元）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（万元） 

1 江西萍乡 40MW 光伏发电项目 30,369.59 30,000 

2 江西新余 35MW 光伏发电项目 28,002.98 28,000 

3 江西新余 20MW 光伏发电项目 16,038.48 16,000 

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— 11,680 

 合  计  85,680 

注：投资总额以最终经备案的投资总额为准。 

在募集资金到位前，如本公司已使用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进行了部分募集资

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运作，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，本公司将按照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中国法律法规规定

的程序对该部分资金予以置换。实际募集资金数额不足以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

的需要，不足部分将由本公司自筹解决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，按照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

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。 

二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

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公司江西萍乡 40MW 光伏发电项目、

江西新余 35MW 光伏发电项目、江西新余 20MW 光伏发电项目及补充公司流动

资金，本次募集资金的可行性分析如下： 

（一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

1、合理开发利用光能资源，符合能源产业发展方向 

我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。在党的十四届五中

全会上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“九五”计划和 2010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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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景目标的建议》要求“积极发展新能源，改善能源结构”。1998 年 1 月 1 日实

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明确提出“国家鼓励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

生能源”。国家计委、国家科委、国家经贸委制定的《1996～2010 年新能源和可

再生能源发展纲要》则进一步明确，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，加快新能

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产业建设步伐。2005 年 2 月 28 日中国人大通过的自

2006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《可再生能源法》要求中国的发电企业必须用可再

生能源（主要是太阳能和风能）生产一定比例的电力。在国家发改委 2015 年 4

月所作的《可再生能源发展“十二五”规划中》再次强调了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，

规模化开发新能源，对优化我国能源结构，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 

太阳能作为最有发展潜力的新能源，是一种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天然能源，

而新余拥有非常丰富的太阳能资源亟待开发。该地气候多晴天，日照时数长，是

太阳能丰富的地区。太阳能资源对环境无任何污染，是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的理

想能源之一。目前太阳能的广泛利用，可以说是一种永续利用、对环境影响极小

的能源，不论是现在或是未来，开发利用太阳能资源，可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

赖以致达到替代部分化石燃料的目标，这对开发区经济发展、改善环境和满足人

民生活用电要求，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。 

2、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需要 

基于公司在各类电源产品尤其是光伏逆变器领域等方面的积累，以及新能源

产业良好的政策环境与市场前景，公司将新能源产业尤其是光伏发电产业作为公

司未来的重要业务发展方向。2014 年公司通过与海宁市诺耶科华太阳能电力工

程有限公司合资设立海宁茂硕诺华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15MW光伏电站项目，

正式进入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，该项目于 2014 年年底实现并网发电。随着未来

公司光伏电站的陆续建设及并网运营，公司运营的光伏电站规模将不断扩大，占

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将不断提高，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将进一步得到完善。 

3、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

（1）优化资本结构，降低财务风险 

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资本结构及偿债能力指标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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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2015 年 3 月 31 日/ 

2015 年 1-3 月 

2014 年 12 月 31 日/ 

2014 年度 

2013 年 12 月 31 日/ 

2013 年度 

2012 年 12 月 31 日/ 

2012 年度 

资产总额（万元） 155,573.51 116,185.30 103,365.03 91,711.56 

负债总额（万元） 60,776.49 44,697.83 34,134.06 23,365.85 

资产负债率(%) 39.07 38.47 33.02 25.48 

流动比率 1.42 1.57 2.38 3.51 

速动比率 1.20 1.38 2.10 3.14 

根据上表，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资产负债率分别 25.48%、33.02%、38.74%

和 39.07%，资产负债率呈现上升趋势。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，公司负债总额

60,776.49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达到 39.07%，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1.42

和 1.20。随着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和持续资金投入，公司自有资金将不足，银行借

款将持续上升，预计未来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上升，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将进一

步下降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，募集资金总额为 85,680 万元，不考虑发

行费用，按照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，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

将增加 85,680 万元，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将降低至 25.19%，流动比率和

速动比率将上升至 2.85 和 2.63，公司财务状况将得到较大改善，抗风险能力将

进一步提升。 

（2）提升资本实力，为公司传统电源业务发展提供资金支持，同时助力公

司业务发展新方向，优化主营业务布局 

①IPO 募投项目达产后，传统电源业务产能提升导致资金需求进一步提高 

公司 IPO 募投项目“惠州茂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电源驱动生产项目”已于

2014 年底完工，并逐步投产。随着产能的扩大，公司在传统电源业务上的资金

需求会进一步提高。 

②为 FPC 板块业务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

公司于 2014 年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方正达 55%股权，进入

FPC 领域，2015 年 4 月完成了相应的股权交割及股份登记手续。方正达在 LED

节能照明专用 FPC 领域中具有领先的行业地位，根据重组盈利预测承诺，方正

达未来三年（2015 年-2017 年）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为 4,354.20 万元、5,225.07 万

元和 5,399.74 万元，对应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9,943.03 万元、38,720.97 万元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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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,223.15 万元，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对流动资金提出了更高的需求。 

③提供光伏电站运营所需流动资金，助力光伏电站建设 

光伏发电是具有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，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，发展

太阳能光伏产业是我国保障能源供应、建设低碳社会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、培育

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方向。2014 年公司通过与海宁市诺耶科华太阳能电力工

程有限公司合资设立海宁茂硕诺华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15MW光伏电站项目，

正式进入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，并于 2014 年年底实现并网发电。未来三年，公

司将通过自建和外延并购的方式使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300-500MW。随着公

司未来光伏发电项目的逐步实施，装机容量的进一步扩大，公司的资金需求也将

逐步增加。 

（二）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

1、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

从短期来看，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指出，

到 2015 年中国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要达到 35GW。2013 年至 2015 年年均新增

光伏的装机容量将达到 10GW 以上。2014 年 6 月 23 日，时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

主任、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在全国“十三五”能源规划工作会议上表示：到

2020 年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100GW 以上。光伏发电业务前景广阔，市场增量空间

较大。 

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能源所占比重约为 68%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占比较

低，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，在未来节能减排的压力之下，太阳能等新能源将会对

传统能源进行逐步替代。2012 年 7 月 9 日，国务院印发了《“十二五”国家战略

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》将新能源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，

提出要加快发展技术成熟、市场竞争力强的核能、风能、太阳能光伏和热利用、

页岩气、生物发电、地热和地温能、沼气等新能源。到 2015 年，新能源占能源

消费总量的比例提高到 4.5%，减少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4 亿吨以上。 

在全球范围内，近年来，太阳能光伏行业呈现出高速发展的势头，根据欧洲

光伏产业协会（EPIA）统计数据，2000 年以来全球太阳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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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50%。虽然太阳能光伏新能源取得了较快发展，但仍然处于较

小规模，未来发展空间仍然巨大。根据统计，当前全球能源消耗结构中，可再生

能源占比仅约 18%，其中太阳能与风能占比仅约 0.40%。 

光伏发电业务前景广阔，市场增量空间较大，且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性

新兴产业，大力推进光伏发电应用对优化能源结构、保障能源安全、改善生态环

境、转变城乡用能方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。 

2、行业成本下降，高收益驱动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增长 

太阳能电池组件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核心设备，太阳能电池组件的购置成本

约占屋顶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成本的 50%。2000 年至 2012 年间，随

着技术进步及太阳能光伏产业的规模化生产与应用，除 2004 年至 2007 年因多晶

硅稀缺导致成本上涨外，太阳能电池组件价格不断下降。自 2008 年以来，国内

光伏装机成本持续快速下降，装机成本由 2009 年的 20 元/W 下降至 2013 年的

8.5 元/W。2013 年年初太阳能电池组件价格有所反弹，但并未改变光伏发电成本

逐步下降的总体趋势。成本的快速下降使得电站投资收益率持续上升，进而驱动

国内光伏装机快速增长，有助于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推广和普及。 

3、公司具备光伏发电项目建设、运营的能力和经验 

2014 年 4 月，公司与海宁市诺耶科华太阳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合资设立海

宁茂硕诺华能源有限公司，主要从事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设计、安装建设以及

运营管理，公司自此正式进入光伏发电领域。公司在投资、建设、运营太阳能光

伏发电项目过程中，不断引进、培养技术骨干，已经拥有一批专业的光伏电站开

发、建设、运营团队，并建立了一套规范的光伏电站的开发、建设和运营的制度，

积累了相当的光伏电站运营经验，公司基本具备了规模实施光伏电站建设及运营

的基本条件。 

4、实际控制人增持，提升公司投资价值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计划

通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公司注入现金，表明了公司实际控制人及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前景抱有信心，同时也对公司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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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，有利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，提升公司投资价值，进而实

现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，切实维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三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江西萍乡 40MW 光伏发电项目 

1、项目基本情况 

公司拟在萍乡市安源区高坑镇茶园村建设 4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，计划

于 2015 年实施并投产。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30,369.59 万元（以最终经备案的投资

总额为准），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额为 30,000.00 万元。本项目拟通过下属控股公

司萍乡茂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施。 

2、发电量预测 

本项目在地面安装光伏组件，以倾角为 17°的形式固定安装。考虑系统效

率并经测算，本项目 25 年总发电量约为 87,797.45 万千瓦时，25 年平均发电量

约 3,511.90 万千瓦时。 

3、投资概算 

工程施工期为 6 个月，预计项目总投资额为 30,369.59 万元，单位千瓦投资

7,592.40 元/KW。 

4、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

根据项目有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，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9.73%（所得税后，以

最终经备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准），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。若将来国家、地

方的补贴政策等因素变化，则项目收益率也会相应的变化。 

5、项目报批事项及进展情况 

本项目涉及的发改委备案、土地及环评等相关手续正在办理当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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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江西新余 35MW 光伏发电项目 

1、项目基本情况 

公司拟在江西新余渝水区下村镇花堆村建设 35MW 光伏地面电站项目，计

划于 2015 年实施并投产。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28,002.98 万元（以最终经备案的投

资总额为准），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额为 28,000.00 万元。本项目拟通过下属控

股公司新余茂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施。 

2、发电量预测 

本项目在地面安装光伏组件，以倾角为 20°的形式固定安装。考虑系统效

率并经测算，本项目 25 年总发电量约为 82,261.80 万千瓦时，25 年平均发电量

约 3,290.47 万千瓦时。 

3、投资概算 

工程施工期为 6 个月，预计项目总投资额为 28,002.98 万元，单位千瓦投资

8,000.85 元/KW。 

4、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

根据项目有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，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1.52%（所得税后, 以

最终经备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准），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。若将来国家、地

方的补贴政策等因素变化，则项目收益率也会相应的变化。 

5、项目报批事项及进展情况 

本项目涉及的发改委备案、土地及环评等相关手续正在办理当中。 

（三）江西新余 20MW 光伏发电项目 

1、项目基本情况 

公司拟在江西新余渝水区下村镇罗家边村建设 35MW 光伏地面电站项目，

本计划于 2015 年实施并投产。项目总投资额为 16,038.48 万元（以最终经备案的

投资总额为准），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额为 16,000.00 万元。本项目拟通过下属

控股公司新余茂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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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发电量预测 

本项目在地面安装光伏组件，以倾角为 20°的形式固定安装。考虑系统效

率并经测算，本项目 25 年总发电量约为 47,006.74 万千瓦时，25 年平均发电量

约 1,880.27 万千瓦时。 

3、投资概算 

工程施工期为 6 个月，预计项目总投资额为 16,038.48 万元，单位千瓦投资

8,019.24 元/KW。 

4、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

根据项目有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，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1.57%（所得税后，

以最终经备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准），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。若将来国家、

地方的补贴政策等因素变化，则项目收益率也会相应的变化。 

5、项目报批事项及进展情况 

本项目涉及的发改委备案、土地及环评等相关手续正在办理当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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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

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5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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